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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等级制度
运动员等级制度
（一九六三午十月十日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布，自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舞广大运动员积极学习和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推动我国体育运动的开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制定运动员等级制度。

第二章　等级称号和条件
第二条 运动员的等级称号分为五级：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少年级运动员。

第三条 运动健将是运动员最高等级称号，获得称号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生产（工作、学习）好，训练好，政治思想好，体育道德作风好；

（二）达到本称号所要求的运动成绩。

第四条 一级、二级和三级运动员称号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生产（工作、学习）好，训练好，政治思想好，体育道德作风好；

（二）达到等级称号所要求的运动成绩。

第五条 获得少年级运动员称号的条件：

（一）十七周岁以下的少年，热爱劳动，学习积极，体育道德作风好；

（二）达到本称号所要求的运动成绩。

（三）少年级运动员运动成绩提高到其他等级标准时，应当授予相应的称号。

第六条 凡运动员有特别重大贡献者，如获世界冠军、创造世界纪录等，根据有关规定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

第三章　项目和标准
第七条 凡是在我国正式开展的运动项目均实行运动员等级制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根据各项运动的开展情况分批公布等级标准，自标准公布之日起开始实行。

第八条 实行少年级运动员等级标准的运动项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布的各种等级标准中具体规定。

第九条 各种运动项目的等级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制定，每四年修正公布一次，必要时随时修正。

第四章　授予等级称号的权限和程序
第十条 运动健将的称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准授予。

第十一条 一级运动员的称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准授予。

第十二条 二、三级运动员和少年级运动员的称号，由市（直辖市的区级）、自治州、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及体育学院批准授予。

第十三条 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可以将本章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批准授予等级称号的权限酌情下放至下一级体育运动委员会。

市、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可以将三级和少年级称号委托条件较好的基层体育组织批准授予。

第十四条 为工作方便起见，在特殊情况下，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可以审批应由下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审批的等级运动员。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除运动健将必须向国家体委申请批准授予外，一级以下运动员可白行制定审批办法报国家体委批准施行。

第十六条 各个系统和各级组织所举办的运动会，只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审定的运动竞赛规则执行，有等级裁判员主持裁判工作（除项目标准有特殊规定者外，运动健将的成绩必须由该项国家级裁判、一级运动员的成绩必须由该项一级以上裁判员、二级以下运动员的成绩必须由该项具有等级称号的裁判员主持裁判工作并签字证明），所取得的运动成绩，都可以申请授予运动员等级称号。

第十七条 凡达到等级标准的运动员，由本人向所属单位申请，逐级报请相应的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准。申请批准运动员等级称号时，必须呈报正式申请文件和经过相应裁判签字的成绩证明单。申请期限自运动员达到该项成绩标准之日起，不得超过两个月。

第五章　证书和证章
第十八条 凡经批准授予等级称号的运动员，由批准机关发给等级证书和证章。

第十九条 运动员获得两个以上相同等级称号时，只发给等级证书一份、证章一枚；如获得两个以上不同称号时，应按较高的等级称号发给等级证书和证章。各个等级称号和成绩均应登记在证书内。

第二十条 运动员等级证书内运动成绩一栏填满后，由当地体育运动委员会另发等级证书。

第二十一条 运动员因运动成绩提高，达到运动健将标准，经批准后应换发等级证章、证书；达到其他各级标准，经批准后只发给新的证章，不换发证书。

第六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二条 权利：

（一）领取等级证书和佩带等级证章；

（二）投考体育院、校及体育系、科时有被录取的优先权；

（三）有代表所在单位或地区参加运动会的优先权；

（四）享有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各地体育组织所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三条 义务：

（一）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文化水平，努力生产、工作和学习，成为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建设者和保卫者；

（二）不断地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三）积极参加运动竞赛，经常地和毫无保留地传授体育运动知识和经验；

（四）爱护等级证书和证章。

第七章　取消等级称号
第二十四条 获得等级称号的运动员，如犯严重错误，损害了运动员的荣誉，即取消其等级称号，收回其等级证书和证章。

第二十五条 取消等级运动员称号，由该运动员所属单位提出建议，经授予该等级称号的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运动员等级制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布施行，其解释权、修改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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